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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455][bookmark: _Toc107844091]重要提示
泰达宏利量化增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577号予以注册，于2016年8月30日成立并正式运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泰达宏利量化增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上述情形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并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自2022年7月21日起低于5000万元，截至2022年10月20日日终，已出现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情形。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应终止《基金合同》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基金于2022年10月21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bookmark: _Toc12456][bookmark: _Toc107844092]一、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量化增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量化股票

	基金代码
	00173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8月30日

	基金管理人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最后运作日
	2022年10月20日

	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
	4,422,407.37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为普通股票型基金，运用量化投资技术，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为投资者获取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利用量化投资模型，在控制主动风险的基础上，力求投资业绩达到或超越业绩比较基准。

	业绩比较基准
	95%×中证500价格指数收益率+5%×人民银行一年期定存基准收益率（税后）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具有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特征，其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bookmark: _Toc12457][bookmark: _Toc107844093]二、基金运作情况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577号《关于准予泰达宏利量化增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准予注册，并获得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关于同意延期募集备案的回函（机构部函[2016]1406号）。由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日起至2016年8月26日止期间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基金合同于2016年8月30日生效，募集规模为556,805,116.77份基金份额。自2016年8月30日至2022年10月20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泰达宏利量化增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上述情形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并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自2022年7月21日起低于5000万元，截至2022年10月20日日终，已出现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情形。
为更好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泰达宏利量化增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终止本基金《基金合同》并进行基金财产清算，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自2022年10月21日起进入清算期。

[bookmark: _Toc107844094]三、财务会计报告
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泰达宏利量化增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2年10月20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最后运作日

	
	2022年10月20日

	资产：
	　

	银行存款	
	791,616.19


	结算备付金
	19,388.40

	存出保证金
	60,432.80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其中：股票投资
	-

	应收证券清算款
	4,609,840.88

	应收申购款
	119.34

	资产总计
	5,481,397.6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最后运作日

	
	2022年10月20日

	负债：
	　

	应付赎回款
	63,009.26

	应付管理人报酬
	3,698.02

	应付托管费
	770.41

	应付销售服务费
	-

	其他负债
	230,649.18

	负债合计
	298,126.87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4,422,407.37

	未分配利润
	760,863.37

	所有者权益合计
	5,183,270.7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481,397.61




[bookmark: _Toc107844095]四、清算情况
自2022年10月21日至2022年11月18日止为本次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一）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包括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费用，分配基金剩余财产的手续费等，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二）资产清算情况
[bookmark: _Hlk33879109]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22年11月18日），部分资产尚未收回。根据基金管理人2022年10月21日发布的《关于泰达宏利量化增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财产清算的公告》，为了提高清算效率，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剩余财产，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对未到账的存出保证金、应收利息进行垫付。各项资产清算情况如下：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银行存款为人民币791,616.19元，其中应计利息为人民币68.01元。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19,388.40元，其中上海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10,733.87元，应计利息共计人民币27.12元, 部分上海结算备付金9,331.67元已于2022年11月2日划入托管账户。深圳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8,654.53元，应计利息共计人民币16.11元, 深圳结算备付金已于2022年11月2日划入托管账户。
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60,432.80元，其中上海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46,235.58元，应计利息共计人民币66.52元，上海存出保证金已于2022年11月2日划入托管账户。深圳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14,197.22元，应计利息共计人民币20.96元，深圳存出保证金已于2022年11月2日划入托管账户。
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 4,609,840.88元，该款项已于2022年10月24日划入托管账户。
5、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申购款为人民币119.34元，该款项已于2022年10月21日划入托管账户。
（三）负债清偿情况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63,009.26元，该款项已于2022年10月21日支付完毕。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3,698.02元，该款项已于2022年11月3 日支付。
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770.41元，该款项已于2022年11月3日支付。
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230,649.18元，包括预提审计费、预提信息披露费、应付赎回费和应付交易费用。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预提审计费为人民币48,163.34元，已于2022年 11 月 10 日支付。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预提信息披露费为人民币96,329.61元，已于2022年 11 月 10 日支付。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费为人民币8.54元，已于2022年10月21日支付。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人民币86,147.69元，该款项已于2022年10月 25日支付。

（四）本次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2022年10月21日至2022年 11 月18  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期间收益
	　

	1、利息收入（注1）
	         1,476.38 

	2、其他收入（注2）
	11.65

	3、股利收入（注3）
	-2,557.43

	清算期间收入小计
	-1,069.40

	二、清算期间费用
	

	    1、律师费
	-20,000.00

	    2、其他清算期间费用（注4）
	 -203.00 

	清算期间费用小计
	-20,203.00

	三、清算期间净收益
	-21,272.40  



注：
（1） 利息收入为自2022年10月21日至2022年 11月18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保证金利息收入。
（2） 其他收入为赎回费收入。
（3） 股利收入为自2022年10月21日至2022年11  月 18  日止清算期间扣减的股息红利税款。
（4） 其他清算期间费用为银行汇划费。

（五）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22年10月20日基金净资产
	5,183,270.74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21,272.40

	加：基金申购金额（于2022年10月21日确认的投资者申购申请）
	                 321.55

	减：基金赎回金额（于2022年10月21日确认的投资者赎回申请）
	42,564.32

	二、2022年11月18日基金净资产
	5,119,755.57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22年11月18 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5,119,755.57
元。自本次清算期结束日次日2022年11月19日至本次清算款划出前一日的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亦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本基金所有剩余财产将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六）基金清算报告的告知及剩余财产分配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


[bookmark: _Toc107844096]五、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泰达宏利量化增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泰达宏利量化增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二）存放地点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三）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备查文件


泰达宏利量化增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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